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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 州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关于印发《推进国家和省组织药品集中

采购落地实施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，机关各科室，市医保服务中心，

市属公立医疗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国家和省

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，进一步提升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参与

国家和省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改革的积极性，提高医保基金

使用效率，推进“三医联动”协同发展和治理。根据《省医保

局省财政厅关于国家和省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医保资金结余留

用的实施意见》（鄂医保发〔2020〕102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了

随州市《推进国家和省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落地实施工作制度》，

经市医保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推进国家和省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落地实施工作制度

随州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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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推进国家和省组织药品集中采购

落地实施工作制度

一、准确报量

公立医疗机构按照时间节点，及时上报集采药品上年实际

使用量、下一年度临床需求量，原则上按不低于首年（或上年）

本医疗机构整体实际使用量的 80%确定。未按时上报、上报需求

量无正当理由低于标准的，在兑现集采结余留用考核时视情扣

除 3-5 分。

二、落实约定采购量

（一）规范采购行为。医疗机构应通过省招采子系统进行

采购交易,严禁线下采购。医疗机构应主动与企业签订三方协议，

企业未及时响应的，医疗机构要及时向属地医保局报告并上传

佐证资料，由市医保局医服科向省医保局价采处反馈，由省医

保局对相关企业采取相应措施。因企业原因造成医疗机构协议

采购量未完成的，不作为集采未完成的问题。

（二）严肃价格执行。各医疗机构严格执行中选品种的中

选价格,原则上不再次议价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自主推进采购进度。医疗机构要优先使用

集采中选药品，因医疗机构采购进度慢被省医保局通报批评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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兑现结余留用考核时额外一次性扣 10 分；被市医保局通报批评

的，兑现结余留用考核时额外一次性扣 5 分。采购进度快受省

医保局表扬的，一次性奖 10 分。

（四）按时完成约定采购量。无正当理由未完成约定采购

量的，集采结余留用单项“一票否决”；同时在医院绩效考核、

医保总额指标制定、定点协议管理考核、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

责任考核中予以惩戒。

三、按时回款

医疗机构从集采中选药品入库之日起30日内应向企业支付

货款。未完成 30 日内回款，按照考核指标扣除相应分数。

四、实施考核

在省医保局下发集采批次平均加权价后，按照“统一时间

节点、属地考核”的原则，由市医保局统一组织，市医保局和

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按照属地管理，对属地医疗机构集采落实

情况进行考核。市医保局除对市属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考核外，

还要对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集采考核进行技术指导。市本级及

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根据考核结果，对照权重，确定结余测算

基数的拨付比例。

（一）组建考核工作小组。由市医保局分管领导任组长，

医服科（牵头）、规财科、市属公立医疗机构药剂（耗材）科

参与。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参照市医保局组建考核工作小组。

（二）考核实施。现场考核，考核工作小组前期收集好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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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量（实际报量）、协议采购量（实际下达分配量）后到医疗

机构药剂（耗材）科进行现场考核；随机抽取，从 HIS 系统随

机抽取 5 个考核批次药品报量情况、采购情况、回款情况、非

中选产品采购金额。发现上报数据和随机抽取数据有 1 个品种

不符的，临时增加 3 个品种；有 2 个品种数据不符的，临时增

加 5 个品种；有 3 个品种数据不符的，对该批次所有品种进行

现场复核。对数据失真的批次一次性扣 10 分。交叉评估，由医

疗机构交叉互评打分，考核工作小组成员确认签字。

（三）考核权重。考核权重得分 85（含）-100 分的，按结

余测算基数的 50%拨付；75（含）-85 分的，按 40%拨付；60（含）

-75 分的，按 30%拨付；小于 60 分的不予拨付。

五、集体研究上报

医服科负责对照考核权重，确定结余测算基数的拨付比例，

核算各医疗机构集采结余留用应拨付金额，并将考核结果和应

拨付金额提请局党组会集体研究。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参照市

医保局流程进行集体研究，同时将研究结果上报市医保局。

市医保局党组会集体研究时，一并通报县（市、区）集采

考核结果及结余留用金额。市医保局党组会通过后，联合市财

政局上报市政府申请兑现资金。

六、结算结余留用资金

各级医保服务中心负责支付属地医疗机构集采结余留用资

金。各地要建立健全集采药品医保结余留用资金结算程序，做



— 5—

到全程留痕。各级医保服务中心要提前做好集采结余留用资金

的项目预算，集采药品结余留用支出在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

科目下进行明细核算。

七、规范结余留用资金的使用

定点医疗机构应完善内部考核办法，根据考核结果分配结

余留用资金，主要用于相关人员绩效，激励其合理用药、优先

使用中选产品。定点医疗机构要按照要求做好财务核算，接受

相关部门审计核查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
附件：定点医疗机构考核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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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定点医疗机构考核指标
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

权重
（100分）

计算公式 考核要求

（一）执
行药品集
采规定

是否按时完成国家组织集中采
购；中选药品的约定采购量

20 一票否决
未按时完成约定采购量则不予支付集采药品医

保结余留用资金，按时完成的得 20分。

医疗机构 30天回款率 20 订单 30天回款金额/订单釆
购金额

订单 30天回款率为 100%,得 20分；

80% ≤订单 30天回款率＜100%,得 15分；

60% ≤订单 30天回款率＜80%,得分 10分；

订单 30天回款率＜60%,得 0分。

（二）合
理控制药
品费用

定点医疗机构药品费用增长率 10 （本年度药品费用-上年度药
品费用）/上年度药品费用

由统筹地区参考定点医疗机构近三年药品费用
平均增长率设定考核标准。

非中选产品采购量占比 5 非中选产品采购量/集采通用
名药品总采购量

非中选产品采购量占比≤30%,得分 5分；

30%＜非中选产品釆购量占比≤50%,得 3分；

非中选产品采购量占比＞50%,得 0分。

非中选产品采购金额占比 5 非中选产品采购金额/集采通
用名药品总采购金额

非中选产品釆购金额占比≤50%,得 5分；

50%＜非中选产品采购金额占比≤60%,得 3分；

非中选产品采购金额占比＞60%,得 0分。

疗效近似的其它通用名药品
费用情况

5 疗效近似药品本年度药品费
用/上年度该组药品费用

疗效近似药品费用占比≤50%,得 5分；

50%＜疗效近似药品费用占比≤60%,得 3分；

疗效近似药品费用占比＞60%得 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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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
权重

（100分）
计算公式 考核要求

（三）落
实集采、
价格等改
革政策

线下采购占比 15

（定点医疗机构实际药品采
购总额-省级平台釆购额）/
定点医疗机构实际药品釆购
总额

线下采购占比=0%,得 15分；

线下釆购占比≤5%,得 12分；

线下采购占比＞5%,得 0分。

执行集采政策（如报量等）的
违规次数

8

是否如实报量，是否优先使
用中选药品，是否存在非中
选药品“一刀切”等违规问
题

无违规行为，得 8分；

有违规行为，得 0分。

价格违规次数 6 执行医保部门政策，按实际

服务数量收费，公开透明，

无违规行为，得 6分；

有违规行为，得 0分。

集采中选药品的规范流转 6 医疗机构不得转卖集采中选
药品

无违规行为，得 6分；

有违规行为，得 0分。

注：考核内容（一）和（二）中的定量数据来自省（市、州）药品招采平台。考核内容（三）中的定点医疗机构实际药品采购总额

由定点医疗机构按要求提供，其余信息由统筹地区医保部门提供。


